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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发行股份

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实施方式调整事项的事前认可

意见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

见》等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

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、《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文件的

相关规定，我们作为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

本着认真、负责的态度，基于独立、审慎、客观的立场，就拟提交公司第八届董

事会临时会议审议的《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实施方式调整的议

案》及相关议案进行了事前审阅，现发表意见如下： 

1. 2016 年 7 月 15 日，公司与张耀东、苟剑飞、霍尔果斯智诺股权投资管

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智诺投资”）、北京易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

（以下合称“交易对方”）、北京智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智阅网络”）

签署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》；2016 年 10月 30日，公司、交易对

方与智阅网络签署《<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>之补充协议》（与《发

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》以下合称“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

议》及其补充协议”）。2016年 7月 15日，公司与张耀东、苟剑飞、智诺投资签

署《盈利补偿协议》，并分别于 2016年 10月 30日、2016年 11 月 17 日签署《<

盈利补偿协议>之补充协议》（与《盈利补偿协议》以下合称“《盈利补偿协议》

及其补充协议”）。 

2017 年 3 月 14 日，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本次交易的核准批复文件。2017

年 4 月 14 日，智阅网络已完成股东变更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。截至 2017 年 4

月 27日，科达股份因本次交易向张耀东、苟剑飞合计发行的 17,165,618 股人民

币 A股普通股股票已完成登记手续。根据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协议》及其

补充协议，2017年 4月 18日及 2017年 9月 15日，公司已向交易对方分别支付

第一期及第二期现金对价。截至本事前认可意见出具日，根据《发行股份及支付

现金购买协议》及其补充协议，公司仍需向交易对方智诺投资支付相应剩余现金

对价；根据《盈利补偿协议》及其补充协议，张耀东、苟剑飞、智诺投资仍需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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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相应业绩承诺及补偿义务。 

本次重组之交易对方智诺投资系由张耀东、苟剑飞于新疆伊犁州霍尔果斯

口岸出资设立，其中张耀东出资 441.175 万元，占比 88.235%，苟剑飞出资

58.825 万元，占比 11.765%。因智诺投资拟进行解散清算程序并办理注销登记，

为本次交易之目的，经各方审慎考虑与友好协商，同意智诺投资将其在《发行股

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》及其补充协议、《盈利补偿协议》及其补充协议项

下的权利义务全部无条件转移予青岛歌者企业管理咨询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

简称“青岛歌者”）。青岛歌者系由张耀东、苟剑飞于 2018 年 9 月 14 日设立，

其中张耀东出资 441.175 万元，占比 88.235%，苟剑飞出资 58.825 万元，占比

11.765%，青岛歌者之合伙人及其出资比例与智诺投资完全一致。 

我们认为上述实施方式调整事项不构成重组实施方式的重大调整，未导致

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及方案发生变更，亦不会因上述调整导致交易对方违反已作

出的公开承诺，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方面造成重大不利影响。 

2. 公司就上述实施方式调整事项拟与张耀东、苟剑飞、霍尔果斯智诺股权

投资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北京易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、北京智阅网络科

技有限公司、青岛歌者企业管理咨询中心（有限合伙）签署《<发行股份及支付

现金购买资产协议>之补充协议二》，与张耀东、苟剑飞、霍尔果斯智诺股权投资

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青岛歌者企业管理咨询中心（有限合伙）签署《<

盈利补偿协议>之补充协议三》，该协议内容及形式均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

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我们认为，本次实施方式调整符合国家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

要求，方案合理、切实可行。我们同意公司将与本次交易有关的议案提交公司第

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进行审议和表决。 

（本页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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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

金购买资产实施方式调整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》的签署页） 

 

独立董事： 

 

蔡立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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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

付现金购买资产实施方式调整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》的签署页） 

 

 

独立董事： 

 

张  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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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

付现金购买资产实施方式调整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》的签署页） 

 

 

独立董事： 

 

潘海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
 

 

 


